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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城市土壤污染对城市生态环境的可持续性以及人体健康带来了相当大的风险，其控制与管理已

经成为我国环境管理中的一个新问题。本文对中美两国城市土壤污染控制与管理体系进行了比较研究，认为我

国现有城市土壤污染控制与管理体系滞后于城市大气、水环境污染控制与管理，没有形成专门的土壤污染防治

法规体系，土壤环境影响评价尚无推荐的行业导则，缺乏土壤污染评估标准，土壤污染状况信息不透明，公众

和社区参与意识不强烈以及如何准确地识别污染土壤的程度和数量、判定污染者所承担的责任、筹措土壤污染

处置基金等问题都是土壤污染控制与管理过程中的薄弱环节等。另外，从管理机构、政策法规、技术工作手段

以及经济责任的认定等方面提出了改进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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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时间以来，城市土壤深受人为活动的干扰，

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污染，给城市生态环境和人体健

康带来了很大的风险[1-6]。特别是随着我国城市化进

程的加快，市区内原有的工厂基本远离市区或就地

转型为第三产业或者是居民小区的建设开发，长久

以来的潜在的土壤污染问题逐渐暴露出来，加强城

市土壤环境管理已经迫在眉睫；而土壤污染的隐蔽

性、滞后性、累积性等特点，加重了土壤环境管理

的难度。城市土壤环境问题已经成为当前环境管理

中的一个新问题[7-9]，但其控制与管理水平，技术手

段等与国外比还有一定差距，故借鉴国外经验教训

尤为重要。本文着重对中美两国城市土壤污染控制

与管理体系进行比较研究，分析我国现有控制与管

理体系存在的主要问题，并提出改进措施。 
 

1  美国城市污染土壤控制与管理体系 
 

1.1  管理机构与职能设置 

美国将城市化地区受污染土壤界定为“棕色地
块”（Brownfield）。对于“棕色地块”的管理与治理主
要由联邦政府、州政府、地方政府和社区，以及非

政府组织负责实施，各机构在“棕色地块”的治理

过程中主要职能见表 1 [10]。此外，在土壤污染整治

过程中美国都非常注重环境治理信息的充分公开。

在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控制与管理过程中，其风险评

估、整治技术及标准、整治单位、土地利用规划方向

都由中央政府、地方政府、社区居民与专家学者通

过会议、座谈等方式商讨，最终达成“双赢”的方式。 
1.2  管理政策与法律法规手段 

美国从危险废弃物管理角度对受污染土壤进行 

表 1  美国城市土壤污染治理分级管理机构与职能 

Table 1  Administrations for urban soil pollution control at various levels and their functions in the USA 

机构 主要职能 

联邦政府 美国环保署（EPA）是棕色地块治理的主导机构，主要负责对棕色地块进行合理的评估、清洁和可持续的再开发利用。 

州政府 发起志愿者清洁计划（VCPS），制定清洁标准，对整个棕色地块的清洁起监督作用。并与 EPA签署备忘录，进行分工合作。

地方政府和社区 推动联邦政府关注棕色地块问题并对此提供帮助的主要力量。强调棕色地块的治理是各级政府及私人机构、非政府组织和

地方社区的共同任务。 

非政府组织 积极参与并投资于棕色地块的治理，有效推进各类棕色地块的治理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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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并制定了极为严格的法律、法规。主要涉及

到以下几个法律[11-14]：《固体废物处置法》又称《资

源保护和回收法》，《综合环境反应、补偿和责任法》

又称“超级基金法”。此外，美国的《清洁水法》、《安
全饮用水法》、《有毒物质控制法》等法规也涉及土

壤保护，形成了较为完备的土壤保护和污染土壤的

治理法规体系（表 2）。另外，美国 EPA于 1997年
5月制定了《棕色地块全国联合行动议程》，将经济
发展和社区复兴同环境保护结合起来，由公共部门

和私人机构共同来解决“棕色地块”环境污染问题。 
 

表 2    美国土壤污染管理涉及的政策和立法 

Table 2  Legislation and policies related to soil pollution management in the USA 

条款 主要内容与目的 

《固体废物处置法》 1976 年由美国国会制定的，一部全面控制固体废物对土地污染的法律，重在预防危险物质危害人体

健康和环境。 

《危险废物设施所有者和运营人条例》 1980 年颁布，是一部实施细则，详细规范了危险废物处理、贮存和后续管理等各个环节，控制固体

废物处理处置对土壤的危害。 

《综合环境反应、补偿和责任法》 1980 年颁布, 对包括土地、厂房、设施等在内不动产的污染者、所有者和使用者以追溯既往的方式

规定了法律上的连带严格无限责任，又称“超级基金法”。 

《固体废弃物处置法》修正案 1984 年修正，增补地下储罐管理专章。规定了地下储存罐的报告制度，地下储存罐的泄漏、监测、

事故预防和补救措施。 

 

1.3  技术工作手段 

美国EPA认为土壤污染评价或评估是治理和恢
复污染土壤最为基础的技术工作和手段，认为是决

策土壤污染能否被决策者、开发商及社区和居民在

原污染地块上进行开发行为时给予考虑的关键环

节。“超级基金法”中对受污染场地的治理过程分为
以下几个步骤 [11]：①初步的评估 /地点的调查
（PA/SI）─调查地点的条件；②危险等级系统的得
分（HRS）；③国家优先权列表（NPL）的地点登陆
过程；④补救调查/可行性研究─测定污染物的种类
和程度；⑤决定的记录（BOD）；⑥补救设计/补救
行动；⑦建设的完成─治理活动的鉴别完成；⑧运

行和维护（O&M）；⑨国家优先权列表（NPL）上
的地点被删除。通过上述过程，一旦地点被登记在

国家优先权列表（NPL）上，那么基本上它就将被
执行治理活动（有例外，但很少）。即补救调查/可
行性研究只是为治理活动提供进一步的资料与论

证，但无法影响到是否进行治理活动。这样，初步

的评估/地点的调查就将是十分重要的一步，它的准
确性将直接决定某地点是否要被治理。 
1.4  经济责任的认定和资金来源 

美国在土壤污染赔偿和治理资金的筹集和管理

中建立一种有效的资源筹集和管理方式─“超级基
金”，资助“棕色地块”的管理和清洁[15-17]。该法规定，

受污染土壤的治理费用由发生危险物质泄漏的设施

的所有者或营运人或该设施所处土地的所有者或营

运人承担。在无法使上述主体支付费用的情况下，

治理费用又由危险物质信托基金，即“超级基金”承
担。治理费用的承担者对治理费用负有连带责任。

此外，市场机制是治理污染地块的有效手段。受污

染地块的开发商，由于可能因为地块的开发获得更

多的收益，可以根据协议承担一部分治理费用。当

地社区可以根据预期的可能经济和环境收益，可以

提供适当的资金支持。 
 

2  国内城市污染土壤控制与管理体系 
 

2.1  管理机构与职能设置 

    我国城市土壤污染控制与管理是纳入整个城市
环境管理体系中运作的。但少有城市环境管理部门

在土壤环境管理上投入足够的重视，与城市水环境、

大气环境的环境管理相比，城市土壤污染控制与管

理在机构和人员设置、资金投入、科研项目的设立、

具体的环境治理规划和措施等方面还需要进一步的

改善。 
2.2  管理政策与法律法规手段 

    我国尚未形成专门的土壤污染防治法规体系
[18]。有关的内容只是分散在水、大气、农田、森林

和自然保护区等相关的法规中。此外，在我国《中

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

保持条例》、《国家建设征用土地条例》等法规中都

有规定各项工程使用土地必须符合国家有关土地管

理、环境保护、水土保持等法规的要求。这些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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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规对于避免城市土壤污染问题的发生，预防城市

土壤污染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这些法规均未涉及

受污染土壤应有的管理规则、对历史遗留下来的受

污染土地的法律责任者、污染者应承担的法律责任

和义务等问题。目前，有关职能部门也认识到了这

一点，国家环保局日前发出通知，要求企业搬迁过

程中要注重土壤污染防治工作，对遗留污染物造成

的环境污染问题，由原生产经营单位负责治理并恢

复土壤使用功能。 
2.3  技术工作手段 

国内对于土壤环境影响评价尚无推荐的行业导

则，缺乏土壤污染评估标准。生态导则中虽然有关

于土壤的内容，但其主要是考虑在非污染情况下的

影响评价，使得土壤要素在环境影响评价中无章可

循。因而国内目前涉及到的土壤要素的环评工作开

展较少，影响了贯彻预防为主的环境管理策略在土

壤环境保护方面的规范操作。而国内现有的土壤环

境质量标准主要针对农业用地，为作物安全而制订

的，而对其他土地利用类型的适用性较差。与城市

土壤环境有关的只有工业企业土壤环境质量风险评

价基准，但只是基准而非强制标准，从而影响了对

土壤污染的判别，妨碍了土壤环境保护工作的执行。 
2.4  经济责任的认定和资金来源 

我国目前环境污染防治主要遵循“谁污染、谁治
理”原则或者“污染者付费”原则。然而由于土壤污染
具有隐蔽性、滞后性以及复杂性等特点，土壤污染

问题不同于空气和水的污染问题。污染土壤的处置

工程量大，费用昂贵，如何准确地识别污染土壤的

程度和数量，判定污染者所承担的责任，筹措土壤

污染处置基金是土壤环境安全管理中的薄弱环节
[19-20]。目前，我国在土壤污染监测以及污染修复过

程中，对于城市化地区受污染地块经济责任的认定

和治理资金的来源没有明确规定，通常造成了两种

后果：一种是由政府部门来“买单”，造成政府部门
负担过重、土地污染治理费用不足的现象；另一种

是受污染土地无人管理，给周边地区的生态环境和

人群身体健康带来很大的风险。 
 

3  我国城市土壤污染控制与管理体系的改进 
 
城市土壤污染控制与管理已经成为我国环境管

理中的一个新问题。通过上述中美两国土壤污染控

制与管理体系的比较探讨，我国在城市土壤污染控

制与管理方面与国外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还有相当

大的差距，建议今后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改进。 
3.1  健全土壤污染管理机构 

    环境管理机构、其他政府部门以及非政府机构
的共同参与、协调合作是有效防治城市土壤污染的

重要因素。我国目前现有的土壤污染防治工作大多

数停留在政府机构管理这一层面上。必须从全过程

控制、全社会参与的角度，实现土壤环境安全管理

的管理机构和广泛社会参与。主要考虑以下几个方

面：①以水环境、大气环境污染管理机构为参照，

健全土壤污染管理机构；②鼓励除环境管理部门外

的其他政府部门、社区和居民以及非政府参与土壤

污染治理、恢复与管理，实现土壤污染治理的多元

化。 
3.2  完善土壤污染管理政策与法规 

    土壤污染管理政策与法规是城市土壤治理和恢
复的前提条件。今后必须建立和完善土壤环境管理

的政策法规体系：①从源头控制土壤污染，建立和

完善类似于城市水体、大气环境管理的城市土壤环

境管理的法规体系；②针对已经受污染的城市土壤

和地块，制订出针对如何促进治理和恢复的专门法

规或办法，明确规定土壤污染识别、调查程序、治

理的责任者和所承担的经济责任；③加快城市土壤

评价标准的制订工作，适时增加标准体系中有机污

染物质，特别是持久性有机污染物质的种类。 
3.3  加强土壤污染评估技术手段的研究 

土壤污染评估是城市土壤环境安全管理体系中

最重要的技术手段。今后在污染地块的置换和使用

中，要先期对其进行污染评价。在污染地块的土地

置换、买卖、使用、转让等过程中充分公开土壤的

污染状况，确保有关的开发商、土地所有者、当地

社区和居民对土地污染状况享有完全知情权。加强

土壤污染评估技术手段的研究，将土壤环境影响评

价全面纳入到现行的环境影响评价体系中。 
3.4  明确经济责任主体和筹措治理资金 

土壤污染经济责任的认定是筹集治理资金的前

提，而足够的治理资金是城市污染土壤治理和恢复

的基本条件。依据国外的成功经验，建立类似美国

“超级基金”的“土壤污染治理基金”，是规范和管理
土壤污染治理和恢复所需要资金及其使用的重要措

施，也是今后土壤污染治理基金管理主要发展趋势。

建议经济责任认定及治理资金来源有如下方面：①

污染企业；②受污染地块的开发商；③当地社区和

居民；④在治理资金不足时，政府作为城市居民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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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利益的代表，或污染土地的所有者，有责任为污

染土壤治理提供适当的资金补助。 
3.5  提高全民保护城市土壤的意识，加强舆论监督 

土壤污染对环境和人类健康都会造成潜在的危

害，人们有必要懂得保护土壤的重要性。而且在我

国的环境管理中，尤其是在土地置换过程中，土壤

污染状况信息不透明，污染地块的污染状况不能直

接从土地价值上得到体现，对业主没有形成制约机

制，业主没有积极性参与到污染土地的管理与治理。

建议强化污染土壤或地块的登记工作，增加土壤污

染治理与防治工作的透明度；全方位利用新闻媒体

宣传土壤生态环境、土壤污染与人体健康、土壤生

态保护的有关科学知识，普及有关土壤保护、防治

土壤污染、退化和破坏的有关政策和法规知识，提

高全民土壤保护法制管理意识，动员全民自觉保护

土壤，杜绝土壤污染事件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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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Management Systems in China and U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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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rban soil pollution has been posing a great risk to urban eco-environmental sustainability and 

people health. Its control and management has turned out to be a new problem in our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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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aper, comparison was made between China and the USA in urban soil pollution control and management system. 
Such problems as the control and management of urban soil pollution lagging behind the control and management of 
urban atmosphere and water pollution, lack of a special law system for soil pollution prevention, absence of industrial 
guides for soil 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 and standards for soil pollution assessment, nontransparency of 
information about soil pollution, poor consciousness of public participation in soil pollution control, and shortage of 
knowledge of how to identify soil pollutants and accurate determine degrees of contamination and amounts of the 
pollutants, and how to define the liability of polluters and raise soil pollution disposition funds, were considered to be 
the main weaknesses in urban soil pollution control and management. And some suggestions were presented for 
improvement in the aspects of institutional framework, legislation and policy, technological means and identification 
of economic liability for control of urban soil pollution.  

Key words:  Urban soil, Soil pollution, Management system, Superfund, Comparative study 
 

 
 
 
 
 
 
 
 
 
 
 
 
 
 
 
 
 
 
 
 
 
 
 
 
 
 
 
 
 
 
 
 


